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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文件

鲁科协发〔2019〕1 号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山东省科协关于组织推选 2019 年
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的通知

有关省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、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：

根据中国科协工作部署和要求，省级科协作为推选单位，

负责组织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内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选工

作。为做好推选工作，按照《中国科协推荐（提名）院士候选

人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科协发组字〔2014〕98 号）、《中国

科协办公厅关于组织推选2019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

候选人的通知》（科协办发组字〔2019〕1 号）文件要求，现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选渠道、推选范围和推选名额

1．根据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协有关规定，同一院士候选人

可以同时通过院士和学术团体提名，学术团体提名由中国科协

组织全国学会和省级科协推选。

2．省级科协所属具有推选资格的机构是省级科协所属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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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、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。条件不成熟或无合适人选的，可暂

不开展推选工作。不接受以省科协理事、常委等个人名义进行

的推选。推选院士候选人不受理本人申请。

3．各推选单位在山东省行政区域内组织推选中国工程院院

士候选人。

4．对推选单位的推选名额不作限制。各推选单位要严格坚

持标准，宁缺毋滥。

二、院士候选人的标准和条件

推选院士候选人应严格执行中国工程院关于院士的标准和

条件，以及中国科协关于组织学术团体提名院士候选人的要求。

1．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应为在工程科学技术方面做出重

大的、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，热爱祖国，学风正派，品行端正，

具有中国国籍的高级工程师、研究员、教授或具有同等职称的

专家。

2．推选的院士候选人年龄不得超过 65 周岁（1954 年 7 月

1 日及以后出生）。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党政机关处级

以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候选人（公安机关担任警务技术职

务的、军队兼任技术职务的除外）。

3．凡 2013 年、2015 年、2017 年已被推荐至中国科学院和

已被提名为中国工程院的有效候选人，两院合计连续 3 次的，

2019 年停止 1 次院士候选人资格。

三、推选工作程序

推选单位应成立相应的机构，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组织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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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候选人推选工作。在推选候选人时应提供反映被推选人基本

信息和主要学术成就的材料，同时被推选人应由三名或三名以

上同一学科（专业）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专家进行评议并同意推

选，并附专家评议意见、专家工作单位、专业技术职务、专家

签名等信息。推选结果须由省级学会常务理事会（高校科协、

企业科协常委会）审议通过，方能上报。相关会议可通过通讯

方式召开。

省级学会通过其分支机构推选，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分别

在本高校、本企业范围内推选，不得擅自扩大推选范围。推选

单位负责对被推选人进行学术审核，被推选人所在单位负责对

其政治、经济、品行把关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1．省级学会、高校科协、企业科协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，

强化纪律意识，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好推选工作。工作中应坚持

学术导向，坚持客观公正，坚持专家主导，确保公信力。

2．各推选单位要积极开展院士候选人推选工作，注重在相

关的新兴学科领域、交叉学科领域中发现和举荐优秀人才，要

特别关注基层和民营企业技术创新中做出重大成就和贡献的工

程科技专家。

3.各推选单位在部署推选工作前，应认真学习领会中国工

程院关于院士增选工作以及中国科协关于推荐（提名）院士候

选人工作的相关文件精神（相关文件可参见中国工程院、中国

科协网站），严格执行各项规定。违反规定的，推选工作无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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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按照惩戒机制进行惩戒。

4．如所推选的候选人在学术方面被投诉，由推选单位负责

进行调查核实并提供书面调查材料和结论性意见；如所推选的

候选人在政治、经济、品行方面被投诉，推选单位应协助做好

联系其所在单位和上级部门进行调查核实的相关工作。

5.候选人所在单位和推选单位要严格把关，在候选人的政

治立场、廉政建设和学风道德方面切实负起责任，全面综合考

察候选人学术水平和科学道德、科研诚信，确保候选人牢固树

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切实做到“两个维护”。

6.报送的所有材料均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。

五、材料报送要求

1．报送材料分二步走。第一步，由推选单位组织所有参评

人选报送；第二步，由推选单位组织已通过省科协推荐院士候

选人工作专家委员会评审的人选（具体人选届时另行通知）报

送，未通过评审的人选不需报送。相关要求详见附件 1。材料需

完整报送，材料缺少或不完整的，报送的候选人材料无效。

2．报送的所有材料一律不得涉及国家秘密。材料违反保密

规定的，取消被推选人的推选资格。

3．报送材料原则上要求现场报送，特殊情况下，可在征得

同意后，通过邮政特快专递（EMS）邮寄。报送材料逾期的，责

任由推选单位承担。谢绝被推选人本人报送材料。

4．第一步报送材料时间截止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（周三），

第二步报送材料时间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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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联系方式

省科协推选院士候选人工作办公室设在省科协人才部。

联 系 人：侯丽燕 王馨笙

联系电话：（0531）82073251 18766362778

电子邮箱：rcbskx@shandong.cn

通讯地址：济南市杆南东街 8 号南楼 508 室

邮政编码：250001

本 通 知 及 所 有 附 件 可 在 山 东 省 科 协 网 站 下 载

（http://www.sdast.org.cn/）

附：1.申报材料说明

2.同行专家评议表

3.中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推选表（山东省科协推选用）

4.推选院士候选人名单一览表

山东省科学技术协会

2019 年 1 月 15 日

山东省科协办公室 2019年 1月 15日印发


